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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

30，下午13:00一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松江区中辰路655号。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经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董事孟玮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26人， 代表股份936,355,44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4493%。

（1）现场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22人，代表股份936,324,2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477%。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高管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以外的股东）724人，代表股份176,575,6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5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

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3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20人，代表股

份176,544,4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34%。

（4）公司部分董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也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与会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935,252,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22%；反对1,014,7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弃权8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5,472,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53%；

反对1,014,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47%；弃权8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0%。

提案2.00《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935,261,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31%；反对1,005,9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4%；弃权8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5,481,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02%；

反对1,005,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97%；弃权8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提案3.00《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35,854,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5%；反对419,2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8%；弃权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6,074,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64%；

反对419,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4%；弃权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2%。

提案4.00《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6,232,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89%；反对7,397,3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00%；弃权2,726,06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6,452,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668%；

反对7,397,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93%；弃权2,726,06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38%。

提案5.00《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30,200,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27%；反对6,042,2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53%；弃权1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0,421,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145%；

反对6,042,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19%；弃权1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6%。

提案6.00《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35,783,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9%；反对462,37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4%；弃权10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6,003,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60%；

反对462,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9%；弃权10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1%。

提案7.00《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7.01.候选人：选举史玉柱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21,741,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93%。

7.02.候选人：选举刘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924,752,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608%。

7.03.候选人：选举屈发兵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15,287,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500%。

7.04.候选人：选举孟玮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854,842,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947%。

提案8.00《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8.01.候选人：选举顾文贤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27,811,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75%。

8.02.候选人：选举凌鸿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16,488,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83%。

8.03.候选人：选举ZHOU� DONGSHENG（周东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24,999,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7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管建军、曹竞宇

3.见证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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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27日发布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拟于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5:00-16:30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动易”平台举办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时间及方式

1.召开时间：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5:00-16:30。

2.召开方式：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互动易” 平台举行，投

资者可以登录“互动易”网站（http://irm.cninfo.com.cn）进入“云访谈”栏目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二、公司出席人员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总经理刘伟女士；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孟玮先生；公司独立

董事顾文贤先生、凌鸿先生；公司财务总监任广露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流效率，投资者可提前登录“互动易” 平台，通过“业绩说明

会提问预征集” 界面进入公司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页面进行提问，公司将在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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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了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为保证公司董事会顺利运行，根据《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 ）的相关规定，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后，免除本次会议事先通知时限的要求，决定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

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委

托出席董事1名， 其中独立董事凌鸿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委托独立董事ZHOU�

DONGSHENG（周东生）先生代为表决。 经全体董事推举由孟玮先生主持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史玉柱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2026年5月21日起至2029年5月20日第七届董事会

届满为止。 史玉柱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成员名单 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 顾文贤、凌鸿、屈发兵 顾文贤

提名委员会

ZHOU�DONGSHENG（周东生）、顾文贤、

刘伟

ZHOU�DONGSHENG（周东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凌鸿、ZHOU�DONGSHENG（周东生）、孟

玮

凌鸿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2026年5月21日起至2029年5月20日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

任公司董事职务，自动失去委员资格。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伟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2026年5月21日起至2029年5月20日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刘伟女士将继续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伟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任广露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2026年5月21日起至2029年5月20日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任广露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孟玮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董事会相关工作，任期自2026年5月21日起至2029年5月20

日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孟玮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所必须的专业胜任能

力与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应的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要求，孟玮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前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虹人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2026年5月21日起至2029年5月20日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 王虹人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相关要求。 王虹人女士简历详见

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宋子鹏先生为公司内审负责人，负责公司的内部审计相关工作，任期自2026年5月21日起至2029年5

月20日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宋子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专门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附件

史玉柱，男，196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198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90年毕业于深圳大学软科学研究

生班。史玉柱先生现任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史玉柱先生曾于2006年至2018年任上海征途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于2006年至2014年、2017年至今任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于2014年至2018年任中国

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史玉柱先生曾赢得1994年度“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2001年“CCTV中国经

济年度人物” 、2002年“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 和“香港紫荆花杯杰出企业家” 称号。

史玉柱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史玉柱先生持有上海巨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97.86%股权，上海巨人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巨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上海巨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564,205,115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29.69%；上海巨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90.49%股权，上海健特生命科技

有限公司持有上海腾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1.64%有限合伙权益，同时，上海巨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直接

及通过其控制的主体合计持有上海腾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36%有限合伙权益，上海腾澎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公司195,574,676股股份，持股比例为10.29%。 除此之外，史玉柱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史玉柱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刘伟，女，1968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199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汉语言文学、社会学双学位，2006年获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刘伟女士现任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加入巨人网络前，刘

伟女士曾先后担任上海黄金搭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健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刘伟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刘伟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任广露，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199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中国注册会计

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任广露先生自2004年加入巨人集团，担任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巨人网

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任广露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任广露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任广露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孟玮，男，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获得武汉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和华中科技大学管理科

学与工程学硕士学位。 现任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首席财务官。 加入公司前，孟玮先生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及传媒互联网首席分析师，曾蝉联2017及2018年度《机构投资者》大

中华区最佳分析师传媒行业第一名，以及《亚洲货币》中国（A/B股）可选消费行业最佳分析师第一名。在此之前，

孟玮先生亦在东方证券、京东商城等公司从事证券分析、战略研究等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孟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孟玮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孟玮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者采取三次以上行政监督管

理措施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

件。

王虹人，女，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于辽宁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11年进入巨人网

络，先后在财务部、证券部从事相关工作，2020年5月至今任巨人网络证券事务代表，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虹人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王虹人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王虹人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宋子鹏，男，1984年出生，2006年获得上海财经大学管理信息系统本科学历，注册内部审计师。 宋子鹏于2009

年4月加入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先后担任内审部经理和资产行政部总监职务，任职期间负责公司在美上

市SOX审计工作，资产采购业务的管理和内控建设。 在加入巨人网络之前就职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担

任高级审计师。 自2019年8月30日起任巨人网络内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宋子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宋子鹏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宋子鹏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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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了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顺利

完成换届选举。

同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

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

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同时聘任了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证券事务代表、内审负责人。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史玉柱先生（董事长）、刘伟女士、屈发兵先生、孟玮先生

2.独立董事：顾文贤先生、凌鸿先生、ZHOU� DONGSHENG（周东生）先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上述董事任期自2026年5月21日至2029年5月20日第七届董事会届满，其中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

超过六年。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成员名单 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 顾文贤、凌鸿、屈发兵 顾文贤

提名委员会 ZHOU�DONGSHENG（周东生）、顾文贤、刘伟

ZHOU� DONGSHENG

（周东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凌鸿、ZHOU�DONGSHENG（周东生）、孟玮 凌鸿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 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自动失去委员

资格。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审负责人情况

1.总经理：刘伟女士

2.财务总监：任广露先生

3.董事会秘书：孟玮先生

4.证券事务代表：王虹人女士

5.内审负责人：宋子鹏先生

6.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孟玮 王虹人

电话 021-33979919 021-33979919

传真 021-33979899 021-33979899

电子邮箱 ir@ztgame.com ir@ztgame.com

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中辰路655号 上海市松江区中辰路655号

邮编 201613 201613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审负责人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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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1,016,255股

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2,891,887股剔

除已回购股份1,016,255股后的101,875,63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6.80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总额69,275,429.76元（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结果为准），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股现

金红利（含税）=现金红利总额÷总股本=69,275,429.76元÷102,891,887股=0.6732836元/

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

算的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6732836。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2026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同意以公司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内库存股后的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8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利润分配方案公布后到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

相应调整现金股利分配总额，具体以实际派发金额为准。

2、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数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2,891,887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

016,255股后的101,875,63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6.80元（含税；

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12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3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68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

2、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1,016,255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05 成都杰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 08*****406 成都杰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 08*****875 成都瑞进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 06*****818 成都泽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 06*****364 成都泽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6 08*****930 成都泽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7 08*****957 昌都市杰威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8 08*****874 成都恩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 08*****966 成都杰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公司控股股东成都恩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成都杰威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成都瑞进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都泽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一致行动人昌

都市杰威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承诺：在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票

的价格将根据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在股票锁定期届满后

两年内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本企业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格（若发行人上市

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完成后，上述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将相应调整。

2、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实施本次分红

派息，应对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公司董事会后续将根据股东会的授权和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股现

金红利（含税）=现金红利总额÷总股本=69,275,429.76元÷102,891,887股=0.6732836元/

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

算的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6732836。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双华路三段458号

联系人：谯莉

咨询电话：028-85887067传真电话：028-85887067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207

证券简称：小方制药 公告编号：

2026-020

上海小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8号海银金融中心27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6,501,2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223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方之光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罗晓旭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方家辰先生、曹颖女士、许娟女士、蒋

丽丽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92,146 99.8036 204,400 0.1919 4,700 0.0045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90,946 99.8025 205,800 0.1932 4,500 0.0043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73,246 99.7859 224,800 0.2110 3,200 0.0031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72,546 99.7852 225,500 0.2117 3,200 0.0031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90,846 99.8024 205,700 0.1931 4,700 0.0045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71,946 99.7846 224,200 0.2105 5,100 0.0049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885,600 99.4219 609,246 0.5720 6,400 0.0061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72,546 99.7852 222,800 0.2091 5,900 0.005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673,246 74.7016 224,800 24.9432 3,200 0.3552

4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决定公司2026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672,546 74.6240 225,500 25.0209 3,200 0.3551

5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690,846 76.6545 205,700 22.8239 4,700 0.5216

6

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

酬的议案

671,946 74.5574 224,200 24.8766 5,100 0.5660

7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议案

285,600 31.6894 609,246 67.6004 6,400 0.71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

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均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

3、本次会议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黄子贤律师、李康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小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678

证券简称：

ST

金顶 公告编号：

2026-039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新农村一组166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4,600,1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37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董事长赵质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3人，董事梁斐先生，独立董事吴韬先生、江文熙先生、蔡春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杨业先生列席会议，副总经理李波先生、魏飞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529,161 98.5644 867,753 1.1632 203,200 0.2724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536,761 98.5745 850,653 1.1402 212,700 0.2853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502,761 98.5290 987,453 1.3236 109,900 0.1474

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166,961 98.3161 1,092,253 1.4676 160,900 0.2163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478,461 98.4964 937,253 1.2563 184,400 0.2473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445,461 98.4522 1,006,753 1.3495 147,900 0.1983

本次股东会除审议上述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

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的

议案

1,769,

277

61.7197

987,

453

34.4464

109,

900

3.8339

4

关于确认董事、 高级管

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1,613,

477

56.2848

1,092,

253

38.1023

160,

900

5.6129

5

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

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融资

提供担保的议案

1,744,

977

60.8720

937,

253

32.6952

184,

400

6.432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5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加会议且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会议案3、议案4、议案5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记票。

本次股东会议案4属于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公司股东梁斐先生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志远、舒明杰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559

证券简称：

ST

通脉 公告编号：

2026-023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长春办公楼三楼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1,491,6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78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学刚先生主持。 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董事长李学刚先生、董事邓华军先生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副董事长闫海涛先生、王锦

女士、薛霞女士、李楠先生；独立董事王卫国先生、于鹏超先生、张兆华女士；时任独立董事徐玉泉先生、陈红女士均通过

远程会议系统接入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闫海涛先生出席会议；全部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334,800 99.8593 60,500 0.0542 96,300 0.0865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316,900 99.8433 7,600 0.0068 167,100 0.1499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036,900 99.5921 287,600 0.2579 167,100 0.15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978,200 99.5395 417,100 0.3741 96,300 0.086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974,300 99.5360 287,600 0.2579 229,700 0.206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974,300 99.5360 287,600 0.2579 229,700 0.2061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943,700 99.5085 318,200 0.2854 229,700 0.206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90,287,3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16,577,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4,113,479 88.9039 417,100 9.0147 96,300 2.0814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059,279 91.5002 77,100 6.6598 21,300 1.840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3,054,200 88.0375 340,000 9.8005 75,000 2.162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

拟不进行利润分配

的议案

20,690,

879

97.5787 417,100 1.9670 96,300 0.4543

5

关于公司董事2025

年度薪酬的议案

20,686,

979

97.5603 287,600 1.3563 229,700 1.0834

6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20,686,

979

97.5603 287,600 1.3563 229,700 1.0834

7

关于2026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20,656,

379

97.4160 318,200 1.5006 229,700 1.083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共审议七项议案，全部为普通决议事项，全部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均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苏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苑春雨、张丽娜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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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53号王府井大厦11层本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0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4,209,1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63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尚喜平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0人，董事长白凡因参加重要会议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

2、董事会秘书连慧青出席本次股东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6,797,662 95.9900 17,130,955 3.9453 280,500 0.0647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6,163,568 95.8440 17,872,749 4.1161 172,800 0.0399

3、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暨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6,215,568 95.8560 17,813,349 4.1024 180,200 0.0416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5,988,771 95.8037 17,661,957 4.0676 558,389 0.1287

5、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付款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6,729,062 95.9742 17,217,555 3.9652 262,500 0.0606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薪酬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5,541,278 95.7007 18,457,639 4.2508 210,200 0.0485

7、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5,693,578 95.7358 18,108,239 4.1703 407,300 0.0939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5,598,084 95.7138 18,415,833 4.2412 195,200 0.045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834,561 95.0773 21,108,556 4.8613 266,000 0.061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3,387,172 70.6255 17,872,749 29.0932 172,800 0.2813

2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暨终止

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

金继续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管

理的议案

43,439,172 70.7101 17,813,349 28.9965 180,200 0.2934

3

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43,212,375 70.3409 17,661,957 28.7500 558,389 0.9091

4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付款担

保的议案

43,952,666 71.5460 17,217,555 28.0266 262,500 0.4274

5 关于董事薪酬的方案 42,764,882 69.6125 18,457,639 30.0452 210,200 0.3423

6

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42,917,182 69.8604 18,108,239 29.4765 407,300 0.6631

7

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42,821,688 69.7050 18,415,833 29.9772 195,200 0.317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九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巍、李雨晨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

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2日


